
泗环委办〔2021〕5 号

关于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解除的通知

各乡镇、开发区，县直各单位：

宿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宿州市重污

染天气橙色预警解除公告，决定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 12 时

起解除宿州市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，并终止Ⅱ级应急响应。

我县同步解除，仍然维持《泗县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

室关于全面加强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泗大

气办〔2020〕4 号）中相关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现将《宿州

市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解除公告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

附件：1.《宿州市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解除公告》

2.《泗县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

全面加强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》

泗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

2020 年 12 月 14 日


